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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农领复〔2025〕15 号

中共雷山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对
2025 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（巩固拓展

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）补助资金
实施方案的批复

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

县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县水务局、县农业农村局：

根据《中共雷山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 2025年中央财

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）

补助资金项目立项的通知》（雷农领通〔2025〕19号）文件，

你们编制的项目实施方案经组织县直有关行业部门集中论证评

审，并报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核，同意对你们的编制项目实

施方案批复实施，现就项目实施有关事项批复如下。

一、项目要严格按照实施方案所编制的建设内容精心组织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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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，加快项目实施和报账进度，按期完成建设任务。加强项目监

督管理，确保项目建设质量、建设进度和资金的合法、合理、安

全使用，提高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效益。

二、要签订规范的合作协议。项目资金参与产业发展方式确

定后，项目权利人要与市场经营主体签订合作协议。资金投入市

场经营主体进行股权投资的，要签订包含股份合作、退出机制和

收益分配等内容的合作协议。项目资金投资形成的集体资产，租

赁给市场经营主体的，要签订资产租赁协议，租金必须包含租赁

资产折旧资金和合理的资产使用收益。项目资金投资形成的集体

资产，要做好后续跟踪管理。

三、项目资金使用要严格按照《省财政厅 省乡村振兴局 省

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〈贵州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

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黔财农〔2021〕115号）相关要求执

行，执行政府采购相关规定，要紧紧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

目标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的精准性和长效性。要按照《贵州省财

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办法》（黔财农〔2021〕

229号）、《贵州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管理暂

行办法》（黔乡振发〔2022〕13号）、《关于加强财政衔接推

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黔财农〔2022〕126

号）规定，对项目实行资金绩效评价管理，做好项目总结、绩效

评价。

四、要执行项目公开公示制度，衔接资金政策文件、管理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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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、资金分配结果、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及时按照公

开公示相关要求向社会公开，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。要严格按照

批复使用资金，建立专账，专款专用，严禁挤占、挪用专项衔接

资金。

五、要按照财政专项衔接资金项目管理办法相关要求，加强

项目建设过程管理，明确专人抓好项目财务资料、档案资料的收

集、整理、归档等工作，会计凭证和相关资料要装订建档，接受

财政、审计等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。同时指导项目村做好档案资

料管理工作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切实做好项目实施的跟踪管

理，定期做好项目相关信息上报。

六、要落实好项目联农带农，属于产业带动利益联结农户的

经营性项目，要认真落实好《中共贵州省委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

公室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帮扶项目联农带农机制的实施意见》和

《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经营性帮扶项目资产管理

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规范执行经营性项目利益联结机制，按要求

落实备案管理。

七、要安排专人负责在项目实施方案批复后及时将相关项目

实施及资金使用信息录入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。

八、要按照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贵州省农村项目资产

管理操作细则》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乡村振兴局省委农办

省财政厅《关于加强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

（黔府办函 〔2021〕67号）以及《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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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山县扶贫项目资产后续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雷府办函〔2021〕

52号）要求，于县级竣工验收合格后 30日内完成资产移交，项

目实施单位与项目受益主体签订移交协议，明确管护责任和义

务。

附件：1.2025年雷山县丹江镇虎阳村农业生产发展社会化服务项目

实施方案批复表

2.2025年雷山县丹江镇产业路（步道）硬化和沟渠管网修复

补短板建设项目实施方案批复表

3.2025 年雷山县西江镇北建村产业路硬化续建项

目实施方案批复表

4.2025年雷山县永乐镇设施渔业养殖项目实施方案

批复表

5.2025年雷山县永乐镇沟渠设施补短板建设项目实

施方案批复表

6.2025年雷山县郎德镇鱼种场成效提升建设项目实

施方案批复表

7.2025年雷山县大塘平寨村等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实施方案

批复表

8.2025年雷山县大塘镇沟渠设施补短板建设项目实

施方案批复表

9.2025 年雷山县望丰乡产业路及沟渠设施补短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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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实施方案批复表

10.2025年雷山县达地水族乡灌溉沟渠设施补短板项

目实施方案批复表

11.2025年雷山县方祥乡水寨村稻田养鱼扩建提升项

目实施方案批复表

12.2025年雷山县方祥乡绿壳蛋鸡养殖项目实施方案批复表

13.2025年雷山县方祥乡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实施方

案批复表

14.2025年雷山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灾后重建项

目实施方案批复表

15.2025年雷山县易地扶贫搬迁非遗绣业帮扶车间建设项

目实施方案批复表

16.2025年雷山县支持脱贫劳动力（含监测户）稳定

就业相关补助项目（第二批）实施方案批复表

17.2025年雷山县木质连片农村“水改”建设项目实施

方案批复表

18.2025年雷山县农村饮水应急保障工程建设项目实

施方案批复表

19.2025年雷山县西江镇西江村水网联通工程建设

项目实施方案批复表

20.2025年雷山县中央财政衔接资金项目管理费实施方

案批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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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.2025年雷山县企业产业项目贷款贴息项目（第二批）

实施方案批复表

22.2025年雷山县脱贫农户（监测户）小额信贷贴息项

目（第二批）实施方案批复表

23.2025年雷山县“雨露计划”教育补助项目（第二批）

实施方案批复表

中共雷山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

2025年 7月 30日

抄送：州农业农村局、县纪委监委、县财政局、县审计局。

中共雷山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5年 7月 30日印发


